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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五题：本地伦敦金买卖 
  

２０１０年５月１２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五月十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潘佩璆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答复： 
 
问题： 
 
  本人近日收到市民投诉，指有投资公司用电话向他们推销本地伦敦金

的投资活动，但没有提供足够的资讯，包括没有详细解释合约条文、所涉

风险及买卖的操作模式等。部分签署了授权书的投资者在短时间内蚀掉所

有本金。有评论指出，该等投资活动涉及不良的销售手法，但缺乏监管。

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过去五年，每年警方收到多少宗涉及买卖本地伦敦金的欺诈个案，

以及有多少名涉案人士被起诉； 
 
（二） 是否知悉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下称「证监会」）为何没

有规管本地伦敦金的投资活动及交易员的专业资格；证监会会否规管该等

投资活动，并制定相关的法规及销售文件范本，以及设立交易员发牌制度

及制订有关的操守准则；及 
 
（三） 当局会否向参与买卖本地伦敦金，因投资公司的不良销售手法而

蒙受损失的市民提供支援，并调查该等投资公司使用的销售手法及程序；

警方会否设立打击该等不良销售手法的专责小组？ 
 
 



答复： 
 
主席： 
 
  我就问题的三部分的答复如下： 
 
（一） 过去五年，警方收到两宗被分类为买卖伦敦金骗案的案件。二○

○九年的一宗案件的调查涉及１９名报案人士，现已拘捕四名人士。二○

一○年的一宗调查则涉及一名报案人士。该两宗案件的调查工作尚在进行

中。 
 
（二）及（三） 现时，市民可透过多种渠道投资黄金或与黄金有关的产

品。当中，在港交所挂牌的黄金交易所买卖基金（ＥＴＦ）和黄金期货、

纸黄金计划，以及投资于黄金衍生产品和涉及开采黄金的公司的基金，均

须经由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认可。至于一般在香港提供

黄金买卖的公司，它们并不需要向证监会注册或取得牌照。这些黄金交易

活动是由买卖双方直接议价在场外进行。据了解，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如伦

敦，也没有就这类黄金买卖作特订的规管。 
 
  伦敦是目前世界最大的场外黄金交易中心。伦敦金是指以伦敦金银市

场协会标准所制订的一种产品，主要通过场外交易方式买卖。买卖双方会

参考伦敦市场定盘价来直接议价进行交易。 
 
  伦敦市场定盘价是由伦敦金银市场协会的五家成员定出，每日定价两

次，时间分别为香港时间下午六时三十分及晚上十一时。伦敦金市的主要

参与者包括银行及大规模国际贵金属公司，并以批发形式进行买卖。 
 
  据了解，香港伦敦金的主要活跃参与者是国际性银行。由于时差关系，

在交易日内的不同时段，市场参与者会参考伦敦市场定盘价、东京商品交

易所黄金期货价格，及亚洲市场的黄金供求等因素，调整开价。 
 
  事实上，过往有关伦敦金的投诉，主要是以买卖伦敦金为名的不良买

卖手法及怀疑欺诈及讹骗行为，与真正的本地伦敦金巿场的买卖制度无

关。在近年大多数个案中，投诉人均被游说签署一封「客户契约」，授权

有关公司代表他们买卖黄金。有关公司会采用不正当手段如虚报市价及刻

意增加买卖次数，以增加所赚取的佣金。亦有些情况，投诉人的指示被有

关公司置之不理，以致不能套利或斩仓，令人怀疑有关公司根本没有进行

任何买卖的交易。 



 
  欺诈及讹骗行为属刑事罪行，受由警方执行的《盗窃罪条例》（香港

法例第２１０章）所规管。 
 
  我们认为最有效处理这些不当及违法行为的方法是加强打击和公众

教育，而非制订新法例规管本地伦敦金巿场。 
 
  在投资者教育方面，现时，证监会的慧博士投资者教育专栏已提供有

关黄金投资的产品选择、市场运作及风险等资讯。消费者委员会亦透过该

会的《选择》月刊提醒市民进行伦敦金买卖时需注意的风险，包括有关以

伦敦金为名的诈骗个案及不良经营手法的资料。此外，政府在今年二月发

表有关「设立投资者教育局及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的建议」谘询文件，拟议

设立的投资者教育局会全面审视整体投资者教育的需要和推行情况，目的

是提升公众的金融知识水平与理财能力，协助他们作出更明智的理财决

定。 
 
  在执法行动方面，警方的商业罪案调查科自一九九九年设立了「专题

小组」，主导预防及协助打击涉及伦敦金的骗案。措施包括密切关注有关

伦敦金骗案的趋势及犯罪手法上的转变、透过传媒及其他途径教育公众人

士以提高他们的警觉、与消费者委员会和劳工处联络以收集有关的情报，

及对可疑的个案进行调查或向有关调查单位提供协助。  

完 


